
建阳区边远山区乡镇卫生院灾后重建项目-书坊乡卫生院环保验收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名称为建阳区边远山区乡镇卫生院灾后重建项目-书坊乡卫生院环保验收采购项目，招标人为南平市建阳区书坊乡卫生院，招标

代理单位中培创亿（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资金来源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招标范围和内容：本次验收范围为建阳区书坊乡卫生院原宿舍楼、新建公共卫生服务大楼(即公共卫生应急救治综合楼)、食堂、宿舍等

生活楼，20个床位，检测并编制竣工验收报告，组织专家等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报环保部登记备案系统备案。

采购标的一览表

合同包 品目号 数量 品目号预算 允许进口 合同包预算 投标保证金

1 1­1 1（项） 41000元 否 41000元 0

2.2服务地点：南平市建阳区书坊乡

2.3服务期： 服务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提供，并持续至合同签订费用使用完毕之日止。

3、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或其他组织，且有能力提供本项目服务的国内投标人。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承诺函。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货物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

（4）投标人提供参加本项目招标活动(投标截止时间)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5）投标人需书面承诺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以及无行贿犯罪承诺函。

（6）信用记录：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查询并打印投标人的信用记录。 

经查询，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招标活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重大违法记录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7）一个投标人只能提交一个投标文件。但如果投标人之间存在下列互为关联关系的情形之一的，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

①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

②母公司与绝对控股子公司；

③均为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持股50%及以上的被投资公司。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个人名义投标，不得以挂靠、合作的形式参与本项目。

4. 资格审查办法及评标办法
4.1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评标办法为最低评标价法。

4.2定标方法：推荐1名中标候选人。

5、招标文件获取

5.1本招标项目 采用 电子招投标。

5.2受邀请单位，请于 2026 年 03月 27日 至2026年04月17日09:00通过阳光招采平台（https://www.npygcg.com）免费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未在规定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的视同自动放弃参与投标。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04月 17日09:00前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至阳光招采平台（https://www.npygcg.com

)，否则投标将被拒绝。投标截止时间后，网上投标系统无法接受投标文件。

6.2.平台线上服务费300元，缴后不退。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公告在阳光招采平台（https://www.npygcg.com)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平市建阳区书坊乡卫生院

地 址：南平市建阳区书坊乡

联系人：季先生

电 话：18238732036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 中培创亿（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南平市建阳区书坊乡书坊村

联系人：陈女士

电 话：1735995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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